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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防部教育召集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作業規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6 日國動軍事字第 017 號令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21 日國動軍事字第 815 號令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12 日國作聯戰字第 2107 號令修正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5 日國全動管字第 148699 號令修正 

一、目的： 

    為執行災害防救法第三十四條第五項及國軍協助災害

防救辦法第八條第三項規定，明定教育召集（以下簡

稱教召）之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之任務內容、申請

程序、運用時機、管制措施及其他相關作為，以確保

災害防救任務之達成，特訂定本規定。 

二、運用對象及編管： 

    參加年度後備軍人教召訓練計畫召訓編成之後備部隊

（以下簡稱後備部隊），按召訓流路、區分梯次之計

畫兵力，依令轉用後，納入作戰區指揮部（以下簡稱

作戰區）統一管制運用，並藉教召訓練時機加強災害

防救實務訓練。 

三、勤務範圍： 

    依國軍經常戰備時期突發狀況處置規定第六章災害防

救與管制（救災兵力派遣、運用原則）：後備部隊於

國內發生重大災害時，得適時支援救災，執行一般性

救援及災後復原任務。 

四、運用時機： 

    國內發生重大災害或須長期支援災害防救，且國軍常

備兵力不足因應時，得申請運用後備部隊適時投入支

援，其運用時機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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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有預警重大災害（如風、水災等）發生前，在訓後

備部隊，仍持續實施支援災害防救整備事宜；發生

後，依令投入災區，支援災害防救任務： 

1.重大災害發生前、後，依實際需要，由作戰區層報國

防部陸軍司令部(以下簡稱陸令部)或前進指揮所核定

後，並副知國防部，統一調配責任區內後備部隊，支

援災害防救任務；並依後續教召梯次流路，檢討運用

非災區鄰近之後備部隊，納入支援災害防救。 

2.跨作戰區者，由國防部命令檢討適當之後備部隊，

納入任務地區之作戰區管制運用。 

(二)無預警重大災害發生時（如地震等），在訓後備部

隊，依任務地作戰區命令轉用為災害防救部隊，並

統一接受管制運用，以爭取救災時效；後續依教召

梯次流路，實施任務接替。 

五、指揮權責與申請程序： 

(一)指揮權責： 

1.後備部隊編成，於召集作業至支援災害防救任務前

，由在訓之後備部隊負責，並得由國防部陸、海、

空軍司令部、憲兵指揮部【以下簡稱各司令(指揮

）部】、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（以下

簡稱後備指揮部）、國防大學及中正國防幹部預備

學校(以下簡稱中正預校)派員進駐督導。 

2.後備部隊受領任務後，即納入作戰區統一管制運用。 

3.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期間之內部管理、生活照顧

、軍紀維護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召集之陸軍聯兵旅

級（含比照）部隊負責，並由各司令(指揮)部指派

高階軍官編成之督導組，進駐督導全般任務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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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申請程序： 

1.由作戰區考量全般任務需要，任務地區後備兵力不

足，須調撥其他作戰區後備部隊增援時，依部隊指

揮程序，將欲投入之任務地區、運用時間、兵力數

量及其他相關事項，層報陸令部轉呈國防部提出兵

力需求申請，並副知辦理召集之各司令(指揮)部、

後備指揮部、國防大學及中正預校。 

2.由國防部參謀本部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（以下簡

稱作計室）依陸令部之需求申請，完成運用時機評

估，並依教召梯次流路管制表檢討後備部隊兵力派

遣需求，經簽奉部長或其授權之權責長官核定，令

發各作戰區執行並副知辦理召集之各司令(指揮)部

、後備指揮部、國防大學及中正預校。 

六、權責劃分： 

(一)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（以下簡稱全動署）： 

1.負責後備部隊動員準備之政策規劃、核議、諮詢與

協處。 

2.負責後備部隊教召梯次流路管制作業。 

3.負責教召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作業規定訂（修）

頒事宜。 

(二)國防部政治作戰局（以下簡稱政戰局）： 

負責應召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、狀況掌握與反映、

危安預警情資蒐處、輿情掌握與新聞發布事宜。 

(三)國防部主計局： 

負責預算審查及經費核撥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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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國防部軍醫局（以下簡稱軍醫局）： 

負責後備部隊之醫療救護事宜。 

(五)國防部法律事務司： 

負責後備部隊法令、權利、義務之諮詢及相關法制

作業。 

(六)國防部總督察長室： 

指導各司令(指揮)部、後備指揮部、國防大學及中

正預校執行軍風紀維護及案件處理。 

(七)國防部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： 

1.督導後備部隊之內部管理。 

2.督導後備部隊之相關保險與撫卹作業。 

(八)作計室： 

1.負責跨作戰區後備部隊運用申請審查及投入時機評

估作業。 

2.依災害威脅程度完成後備部隊兵力派遣規劃，並簽

奉權責長官核定及命令發布事宜。 

(九)國防部參謀本部後勤參謀次長室： 

督導各司令(指揮)部完成後備部隊救災裝備籌補事宜。 

(十)陸軍後勤指揮部： 

依後備部隊運輸需求申請，協助辦理陸上運輸事宜。 

(十一)各司令(指揮)部、後備指揮部： 

1.督導所屬後備部隊執行任務各項事宜。 

2.督導所屬後備部隊完成基本救災裝備籌獲囤儲、執行

任務所需機具、預算需求申請、審查及呈報作業。 

3.後備指揮部負責後備部隊之相關保險與撫卹、慰問

作業，及督導各縣市後備指揮部協調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，完成災害防救車輛、工程重機械調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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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管，並於任務執行時，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辦理徵調、徵用（購）或租賃作業。 

4.憲兵指揮部負責後備部隊之法紀維護。 

(十二)政戰局、國防部軍備局、軍醫局、國防大學、中正

預校、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、資通電軍指揮部： 

督導所屬後備部隊執行任務各項事宜。 

(十三)各作戰區： 

1.檢討任務所需之後備兵力、民間物力及預算需求，

呈報陸令部審查。 

2.負責轄區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任務各項事宜。 

七、裝備整備： 

(一)後備指揮部應依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之實需，平

時於北、中、南部地區後備部隊訓練中心、臺北淡

水、宜蘭、花蓮、臺東等地區，各建立一個營量之

基本災害防救裝備。 

(二)各司令部及憲兵指揮部應結合常備部隊災害防救能

量，建立一至二個後備營之基本災害防救裝備，救

災裝備依任務特性及編裝自行律定。 

(三)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所需之車輛、工程重機械，

平時由各縣市後備指揮部依部隊需求，協調直轄市

、縣（市）政府詳實調查編管，納入計畫整備。 

八、運輸規劃： 

後備部隊之兵力運輸需求，由召集之陸軍聯兵旅級

（含比照）部隊依陸上運輸作業規定向陸軍後勤指揮

部申請，或自行租賃輸具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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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期間之給與、保險及撫卹： 

(一)兵役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後備軍人於應召在

營期間為現役，依行政院核定之後備軍人依法召集

服現役期間給與表，按其實際在營天數發給每日給

與。 

(二)按軍人保險業務手冊及國軍團體意外保險作業實施

規定，辦理後備軍人於應召在營期間之臨時保險及

團體保險。但因支援災害防救致死亡或傷殘，應依

災害防救法第四十七條、軍人撫卹條例及其他相關

法令辦理撫卹、慰問事宜。 

十、預算規劃： 

(一)後備部隊之各項經費需求，由各司令(指揮)部年度

核撥之動員整備預算項下支應，不足者由各司令

(指揮)部及作戰區自行調整因應。 

(二)裝備囤儲所需經費，由各司令(指揮)部之年度後勤

或動員相關預算項下支應。 

(三)地方政府於中央或地方災害應變中心開設後，如請

求國軍協助民間車輛與機具徵調、物資徵購（用）

、委商運輸、災民收容安置，及於中央或地方災害

應變中心撤除後，請求國軍協助環境清理、復原重

建相關工作所需費用，應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及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依災害防救法第四十

三條及預算相關法令籌措歸墊，必要時得報請中央

災害防救委員會協調。 

十一、一般規定： 

(一)災害發生時，後備部隊按年度召集梯次流路，以營

或獨立連之建制單位，並依災區範圍大小，採一次

或逐次投入方式，遂行災害防救任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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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後備部隊於接獲命令時，應由陸軍聯兵旅級（含比

照）部隊主官實施勤前教育與任務提示，確保任務

達成。 

(三)後備部隊救災期間，距任務地過遠，而無法當日往

返召集地時，以宿營為主，並由任務地區之作戰區

統一規劃與律定宿營位置。但應於解召日十二時前

返回召集地，依時辦理解除召集。 

(四)各後備部隊應完成車輛、工程重機械預判需求申請

，並完成運用計畫及副知縣市後備指揮部備查。 

(五)各司令(指揮)部應完成後備部隊支援災害防救之實

施計畫，並副呈本部管制。 

(六)政戰局、國防部軍備局、軍醫局、國防大學、中正

預校、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、資通電軍指揮部所

屬後備部隊，執行支援災害防救任務所需基本救災

機具，由作戰區統一調撥運用。 

(七)後備部隊於支援災害防救期間，各級主官（管）應

針對任務內容，預想可供正面新聞報導運用之議題

，主動提供陸軍聯兵旅級（含比照）部隊參考運用

，俾適時發布新聞，以彰顯救災成效，提升國軍形

象。 

(八)教召後備部隊不實施延訓，後備軍人應於風雨間歇

、交通順暢時前往報到；因受重大災害影響無法如

期報到者，應依兵役法第四十三條、召集規則第二

十四條及後備軍人及補充兵免除本次教育勤務點閱

召集認定標準申請辦理免除本次召集。 

(九)在訓後備軍人為受災戶（含災區或各級政府公告撤

離區域），得依召集規則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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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規定，採個案審核方式，由陸軍聯兵旅級（含比

照）主官核定提前解召，並自解召日起三十日內持

相關證明至縣市後備指揮部辦理補正程序，逾期未

辦理者，依相關法令辦理。 

(十)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，除有前款之情形外，

按召集令所定時間報到及解召，不得變更或展延。 

(十一)應召之後備部隊、軍事勤務隊以災後救援任務為

主，如解召或軍勤隊報到當日，該召集縣市由中

央氣象局發布為陸上颱風警報地區，考量後備軍

人安全，由各司令(指揮)部於國防部防颱應變中

心定期會議，適時建議提前解召或軍勤隊延後召

集，並呈報國防部備查。 

(十二)應召之後備軍人支援災害防救期間，因故需請假

者，依國軍後備軍人教育召集訓練期間請假規定

辦理。 


